
1

绥院政发〔2021〕31 号

绥化学院第二学士学位管理实施办法

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作为大学本科后教育，是培养复合型人才

的重要渠道，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普通本科高校继

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通知》（教高厅函〔2020〕9 号）精神，

进一步优化学校人才培养结构，为毕业生创造再学习机会，增强

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

特制定本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专业设置

第一条 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设置以学校现有招生专业为依托，

学校鼓励国家级特色专业，省、校级一流本科专业，省、校级重

点专业以及其它优势专业积极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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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拟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需在招生前一年度向教务

处提交论证申请，由教务处提请学校学科专业与教学建设指导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根据要求向教育部进行备案，备案成功后方可

组织招生。

第二章 招生考试

第三条 第二学士学位主要招收当年普通高校本科毕业并获

得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以及近三年普通高校本科毕业并获得

学士学位、目前未就业的往届生。

第四条 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计划由学校招生部门根据省教育

厅要求结合招生专业实际进行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按学校有关规

定执行。

第五条 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考试办法由学校招生部门根据相

关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和学校实际研究制定，并报省教厅招生考试

部门备案。学校将参照国家教育考试有关工作要求，加强招生考

试管理，规范工作程序，严格录取标准，确保公平公正。

第六条 第二学士学位学制为两年，全日制学习。学生应在学

制年限内完成学业，在学制年限内未能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不

可延长修业时间，亦不实行留级制度。学生在学期间不可转学、

转专业和辅修其它专业。

第三章 教学管理

第七条 第二学士学位课程总学分要求不低于 80 学分，实行

学分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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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应制订独立的人才培养方案，人才

培养目标和规格明确，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原则上不安排专业实习。

第九条 第二学士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所在学院负责制

订，并由教务处提请学校学科专业与教学建设指导委员会审批后

公布执行。培养方案可参照《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相关要求制定，不得迁就和随意降低标准。

第十条 各学院应根据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妥

善安排教学计划，并在每学期期末向学生公布下学期教学安排。

学生应每学期根据课表安排按规定时间、地点完成各项教学活动。

第十一条 第二学士学位学生的学籍管理参照《绥化学院学生

管理规定》进行，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所在学院负责学生修读期间

的学籍及成绩档案管理。

第十二条 第二学士学位学生资助、评奖评优等方面将参照全

日制四年制本科学生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证书颁发

第十三条 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在学制年限内取得本专业培养

方案规定的应修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学校发给第二

学士学位专业毕业证书。符合《绥化学院学位授予条例》学生，

授予第二学士学位。

第十四条 第二学士学位学生的毕业证书须注明第二学士学

位的专业名称、学习时间等内容；学位证书注明须注明“第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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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字样。

第十五条 学生学制年限期满时，已修读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

的应修学分要求的全部课程（含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未达到毕

业要求，但取得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应修学分 80%者，按结业

处理，发给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结业证书。

第十六条 凡已在校学习满一学年以上的退学学生，按肄业处

理，发给肄业证书。在校学习一年以下的退学学生，学校发给写

实性学习证明。

第十七条 第二学士学位毕业学生按当年应届生身份派遣办

理相关就业手续。学生如中途退学，对于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入学

的，按退学当年应届本科毕业生身份派遣；以往届毕业生身份入

学的，按学生退学当年相关规定办理派遣手续。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学校发布的所有教学管理规章制度（除特别明示

外）均适用于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教学管理，各学院参考相关规

章制度规范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确保教学质量。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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